
 

美 國 運 通 （ 長 榮 航 空 ） 簽 帳 白 金 卡  
專 案 活 動 細 則  

 
 

 

1. 本活動僅適用收到本簡訊通知之美國運通（長榮航空）簽帳白金卡會員，

並以台灣美國運通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所發行之美國運通（長榮航空）簽帳

白金卡刷卡消費，不含其他名下之美國運通卡。          

2. 活動期間簽帳消費仍依美國運通（長榮航空）簽帳白金卡權益總引中說明

計算「會員酬賓」並登錄於各期月結單；額外加碼贈送之積分將於您新年

度年費產生並繳交後，活動結束後14週內登錄於您的月結單（實際入帳日

以本公司作業時間為準），本活動加碼積分回饋時須持有效之美國運通

（長榮航空）簽帳白金卡主卡且無逾期未繳款（含年費）情況。  

3. 本活動恕不與其他酬賓積分活動合併或重複計算，不可併入累積之刷卡金

額包括（但不限於）：上期之月結單結餘、年費、繳交各項稅款、代扣繳

各項公用事業費用（包含水費、電費、瓦斯費、電信費、交通罰金、停車

費）及台灣中油刷卡款項、「運通提現」及其他現金服務、利息、違約

金、帳單分期（含長期循環轉換分期）或延遲付款所生之費用、分期繳納

款項、學費、「帳戶結餘代償」服務之款項、繳交「會員刷卡保險計劃」

保險計劃費用、購買美國運通旅行支票、購買基金之相關交易金額及費

用、外幣交易結匯手續費、透過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小額支付平台之特約

商店之消費（如便利超商、連鎖速食店、停車費、手作飲料等）及其他手

續服務費等。若您因退刷機票、退還商品或服務及海外簽帳刷退稅，期間

退刷金額視為合格消費之負項，且當筆消費將不能獲得本活動所贈之額外

積分。 



4. 參與本活動之持卡人，若活動期間退貨交易致使其符合活動之總金額未達

活動門檻，或活動回饋核發時，如持卡人已停卡或違反美國運通信用卡約

定條款，美國運通將取消該持卡人參加本活動之資格。若特約商店及持卡

人涉及蓄意人為操作等不正當行為，美國運通有權排除其參與本活動及兌

領獎項外，並保留法律追訴權。 

5. 若卡員年費繳交後一年內即取消帳戶，美國運通將追索已贈送本專案回饋

之積分/哩程。倘會員帳戶內積分/哩程不足時，將以每積分/哩程單價新

臺幣1元向會員收取不足之積分/哩程費用（如：- 1,000積分/哩程 = 

NT$1,000）。 

6. 為了提供更完善服務並保障消費安全，如您預期將刷卡消費較平時顯著為

高之帳款，提醒您需事先一或二個工作天之前致電會員服務部。依當時情

況，可能會請您提供其他財力證明或預付款項，謝謝您的合作。 

7. 美國運通保留修改、變更、終止本活動及對本活動之所有事宜做出最終解

釋及決定之權利，如有不可歸責本公司之事由將依信用卡業務機構管理辦

法第十九條及相關規定辦理。 
 

 

 
 
 
  

 

謹慎理財 

信用至上 

國外運通提現手續費：提領金額 1%或新台幣 100 元（以較高者為準） 

其他費用查詢請洽美國運通（長榮航空）簽帳白金卡背面之服務專線 
 




